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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纪委监委通报1起党员干部

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问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
以来，威海市纪检监察机关立
足监督执纪监察职责，通过对
公安机关侦办的黑恶势力案
件起底排查，发现并查处了荣
成市公安局石岛分局原副局
长张锡林为曹某黑社会性质
组织充当“保护伞”问题。为进
一步严明纪律，发挥警示教育
作用，近日，威海市纪委监委
对该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通报指出，曹某纠集社会
闲散人员及刑满释放人员，在
辽宁省绥中县、山东省荣成市
等地有组织地大肆实施强迫
交易、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等
违法犯罪活动，攫取非法暴
利，称霸一方，形成跨省黑社

会性质组织，社会影响恶劣。

时任荣成市公安局石岛分局

副局长张锡林，多次接受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

曹某及其骨干成员王某某等

人的现金、购物卡及安排的宴

请，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主动

出谋划策、向办案单位打招呼

等方式，包庇曹某黑社会性质

组织，帮助该组织多名成员逃

避或减轻刑事强制措施。同

时，张锡林还涉嫌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2018年8月，张锡林受

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违纪违法所得予以收缴，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
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
肃查处一批涉黑涉恶腐败和

“保护伞”问题。近日，省纪委监
委通报5起近期查处的党员干
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典型
问题，分别是：

1 .德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武城大队部分干警为公路痞霸
人员充当“保护伞”问题。2015
年以来，武城交警大队二中队
中队长马胜才、秩序科科长肖
志强、五中队队长于勇及所带
领的干警，在查处超载、酒驾、
无证、漏保、漏审等违法违规车
辆过程中，对向公路痞霸交保
护费的违法车主不予处罚，直

接放行，事后接受公路痞霸人

员好处费142 . 18万元，予以私

分。肖志强、于勇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马胜才受到

开除公职处分；该3人连同其他
14名涉案干警被移送司法机关

依法处理。
2 .博兴县人民检察院原党

组副书记、副检察长王磊为黑
恶势力充当“保护伞”问题。
2018年2月，滨州市公安机关侦
破王某某黑社会性质犯罪团
伙。经查，2013年3月至2017年2
月，王磊3次接受王某某财物和
请托，在办理该组织成员涉及
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起诉过
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徇私枉法，
罔顾事实、证据，通过不予批
捕、不予起诉等方式，致使该组
织成员逃避相应刑事责任追
究，为该组织发展壮大提供了
帮助。王磊还涉及其他违纪违
法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处分，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
法处理。

3 .威海市文登区海洋与渔
业局原党委书记、局长曹玉胜
为恶势力充当“保护伞”问题。
2017年11月，威海市公安机关
侦破张某恶势力犯罪案件。经
查，该团伙擅自改变海域用途，
购买多艘“三无”船舶(无牌、无
证、无船籍)，组成非法“护海大

队”，以过往船舶影响养殖、造

成损失为借口，多次采用扣押

船只、暴力威胁等手段长期实

施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和强迫

交易等违法行为。曹玉胜作为

行业监管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明知该团伙存在违法行为，但

未将违法线索移交有关部门，

未对相关问题进行查处，为该

团伙长期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

供机会和空间。曹玉胜还涉及
其他违纪违法问题，受到开除
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并被移送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4 .日照市商务局副调研员
王均龙、市生猪屠宰办原主任
李富宜和东港区原贸易办主任
高月军、东港区屠宰办原主任
梁志刚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
伞”问题。2018年1月，日照市公
安机关侦破张某刚、张某玉兄
弟黑恶势力犯罪案件。经查，在
该团伙垄断控制日照市猪肉屠
宰销售市场过程中，日照市和
东港区商务局屠宰办包庇纵容

该犯罪团伙，并与该团伙非法
成立“地下稽查队”联合执法，
通过非法查扣、查封其他销售
商的猪肉，协调其竞争对手到
偏远市场销售等方式，对该团
伙提供帮助。王均龙、李富宜、

高月军、梁志刚均多次收受该

组织成员所送财物，王均龙、李

富宜还将本人或亲友资金放在

该组织企业放贷谋息。王均龙、

高月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政

务记大过处分，李富宜受到党

内警告、政务记过处分；梁志刚

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5 .青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原

民警韩祥胜、邵庄镇派出所原
联防员曹元梓和青州市博物馆
工作人员孙庆彬为恶势力盗墓
团伙充当“保护伞”问题。2016
年11月，潍坊市公安机关打掉
以董某某、赵某某为首的恶势
力盗墓团伙。经查，韩祥胜、曹
元梓、孙庆彬三人利用职务便
利，帮助该团伙实地查看古墓

位置，提供古墓信息和安全保
障，通风报信，向该团伙告知公
安机关出警及巡逻信息，为该
团伙实施犯罪行为提供便利条
件。韩祥胜、孙庆彬受到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曹元梓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辞退处理，该3
人均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
理。

通报指出，上述5起为黑恶
势力充当“保护伞”问题发生在
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和部门。涉
案人员既有政法机关干警，也
有党政机关领导干部。有的徇
私枉法、玩忽职守，助长了黑恶
势力的嚣张气焰；有的直接参
与黑恶行为，与黑恶势力沆瀣
一气。这些行为严重背离了党
的宗旨、理想和信念，严重败坏
了党的形象，严重危害了党群
干群关系，必须严肃查处、坚决
惩治。全省各级党员领导干部
都要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严守党纪国法底线，自觉与黑
恶势力做坚决斗争。

姜全文主持召开区纪委

监委机关室(部)和派驻机构7至8月份工作例会

9月10日，区纪委监委组
织召开机关各室(部)、派驻机
构7至8月份工作例会，区委常
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姜全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机关各室(部)、各
派驻纪检监察组就7至8月份
工作情况及下月工作思路作
了汇报交流，区纪委监委班子
成员逐一进行了点评。

姜全文强调，面对全面从
严治党新形势，要推动纪检监
察工作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
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强化六个
方面的意识。一是责任意识。
各室(部)、各组要立足自身职
责，强化担当，坚定履职，杜绝
失职。二是主动意识。要不等
不靠，在工作中善于主动思
考、主动作为，对开展的工作

定期进行反思总结，清头绪、

抓主线、活思路，提高工作效

率。三是统筹意识。要强化工

作规划，分清轻重缓急，切忌

平均用力，对当前的重点工作

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优先办

理，重点突破。四是安全意识。

要时刻绷紧执纪审查安全这

根弦，严守底线，消除一切安

全隐患。五是质量意识。要强

化案件审理把关，提升监督执

纪监察水平，增强工作能力，

实现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六

是文明意识。在工作中保持锐

气与正气并存，注重依规依纪

依法秉公处理案件，树立纪检

监察队伍良好形象，发挥铁军

标杆作用。

我区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闻发布会

9月14日，文登区政府新
闻办公室在区政府新闻发布
厅举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新
闻发布会。区纪委、法院、检察
院、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参加
发布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全区纪检监察机关立足
职责定位，主动担当作为，迅
速制定了《关于在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中强化监督执纪监察
工作的实施方案》，成立了专
项工作小组和工作专班，对涉
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问题
重点打击，做到“四个主动”，
取得良好效果。截止目前，共
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及充当“保
护伞”问题线索19起，立案2起
处理9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6
人，问责党组织1个。

区法院快速行动、科学谋

划、旗帜鲜明地参与扫黑除恶

工作，多措并举推动扫黑除恶

斗争深入开展。设立快速通
道，对检察院移送的涉黑涉恶
案件做到当天立案，在规定时
间内优先排期开庭。大力推进
繁简分流，做到简案快审、繁
案精审，专业法官会议、审判
委员会优先研究黑恶势力犯
罪案件，做到随时需要随时研
究，提高诉讼效率，确保黑恶
势力及时得到惩处。

区检察院坚决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
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市委、区委以及上级检察院工
作要求，积极为打赢扫黑除恶
这场硬仗贡献检察力量，取得
阶段性成效。截止9月13日，共
受理审查逮捕涉恶案件7件13
人，经审查认定涉恶批准、决

定逮捕案件6件11人。受理公
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涉恶案
件2件17人，认定涉恶提起公
诉案件2件16人。

区公安分局党委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中央部署上来，精心组
织、周密实施。截至目前，已打
掉涉恶犯罪集团3个、涉恶团
伙8个，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50名，侦破案件46起，专项斗
争开局良好。下一步，全区公
安机关将认真贯彻落实区委、
区政府和威海市公安局的部
署要求，不断延伸侦查触角、
创新思路方法、强化分析判

研，坚决打好扫黑除恶攻坚

战，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

良好的治安环境。

区纪委监委领导班子

到各镇街督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近日，区纪委监委领导班

子成员分别到所联系镇街，督

导检查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两个责任”履行情况，推动各

镇街党(工)委、纪(工)委担当

作为，打通任务落实的“最后

一公里”。

督导过程中，区纪委监委

领导班子成员对各镇街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情况、

扫黑除恶治乱成效、查处“保

护伞”情况等进行了专项检

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指出并

限期整改。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

区监委主任姜全文在经济开

发区和金山管委督导时强调，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形

成有效社会治理、巩固党的执

政根基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增强人民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现实

需要。各镇街、园区和行业主

管部门，一定要坚持“属地管

理”“管行业必须管稳定”的原
则，主动承担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任务，深挖细查本地区、本
行业、本领域存在的涉黑涉恶
问题，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
壤。要严查在涉黑涉恶势力成
长过程中不担当不作为不正
确履行职责的党员干部和公
职人员，抓早抓小，防微杜渐，
确保专项斗争见底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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